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昆五生环罚字〔2020〕052号

昆明舒扬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792876042M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棕榈泉花园9幢2-901
法定代表人：王敏

我局分别于2020年4月13日、15日对你单位进行现场检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1、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擅自开工建设建成；2、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以上事实有《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调查询问笔录》、现场照片等证据为凭。

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擅自开工建设建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六条：国家根据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实行分类管理。建设单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组织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以下统称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行为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九条 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我局于2020年5月13日告知你单位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告知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你单位于2020年5月13日向我局提交书面《申请书》，以上事实，有我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昆五生环罚告（听）字〔2020〕052号）、《送达回证》及你单位的《申请书》等材料为证。综合你单位陈述申辩意见和整改情况，经我局行政处罚案审领导小组成员集体会议讨论决定:
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三十一条：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或者未依照本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重新报批或者报请重新审核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擅自开工建设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作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或者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

对你单位处以如下行政处罚：
对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却已建成建设项目的行为，免予行政处罚；                                                 

对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行为，罚款人民币二十万元；                                               
以上罚款总计二十万元（200,000.00元）元人民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实施办法》的规定，你单位应当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到我局环境监察大队（红菱路318号）开具“昆明市罚款上缴通知书”，持我局出具的“昆明市罚款上缴通知书”和此《行政处罚决定书》将罚款缴至昆明市国库。富滇银行各网点均可办理。

你单位缴纳罚款后，应将缴款凭据复印件报送我局备案。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五华区人民政府或者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五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五华分局

2020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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